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办理环节 责任股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房屋交易资

金监管

存量房（私有房屋）交易

结算资金监管协议备案
商品房预售资金申请退款

存量房（私有房屋）交易

结算资金划转核实

商品房预售款用款计划核
实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变更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注
销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商品房

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

的工程建设。 《城市商品房预
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开发

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

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商品房

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房
地产管理部门制定。

个人

（1）申请：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办事

大厅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

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 （2）受理：办事大厅接收申

报材料，所交材料齐全的，签发《材料接收

凭证》；所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

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
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

。如所交材料齐全，2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

受理决定，并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

受理通知书》。 （3）审查：在受理项目申
请报告后，由行政审批办公室对内容进行审

查。 （4）现场勘查：需要现场勘查的，由

行政审批办公室组织相关业务处室进行现场

勘查，期限最长为20日。 （5）办结：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房管所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所



2
房屋交易合

同网签备案

存量房抵押合同备案

预购商品房抵押合同备案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注销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登记

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注销

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备案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交

易双方自办）

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房
地产经纪机构代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房屋租

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

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

、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
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

权利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

登记备案。 《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
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

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

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

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
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

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个人 申请-受理-网签-备案-办结 房管所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所



3
房地产经纪

机构备案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

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备案

法人

（1）申请：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办事

大厅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
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 （2）受理：办事大厅接收申

报材料，所交材料齐全的，签发《材料接收

凭证》；所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
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

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

。如所交材料齐全，2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

受理决定，并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
受理通知书》。 （3）审查：在受理项目申

请报告后，由行政审批办公室对内容进行审

查。 （4）现场勘查：需要现场勘查的，由

行政审批办公室组织相关业务处室进行现场
勘查，期限最长为20日。 （5）办结：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房管所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所



4

商品房现房

销售备案变

更

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

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变更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2001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 88 

号公布）第七条 商品房现售，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现售

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2）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使用土

地的批准文件；（3）持有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

证；（4）已通过竣工验收；
（5）拆迁安置已经落实；

（6）供水、供电、供热、燃气

、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具备交

付使用条件，其他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

件或者已确定施工进度和交付

日期；（7）物业管理方案已经

落实。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

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

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

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2.《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2017

年9月29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2018年1月3日期施行）第
四十二条：建设单位在办理商

品房预售许或者现房销售备案

前，应当按照划定的物业管理

区域，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
业服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提供前期物业服务。

个人 申请-受理-网签-备案-办结 房管所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所



5
商品房预售

变现售备案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2001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 88 

号公布）第七条 商品房现售，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现售

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2）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使用土

地的批准文件；（3）持有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

证；（4）已通过竣工验收；
（5）拆迁安置已经落实；

（6）供水、供电、供热、燃气

、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具备交

付使用条件，其他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

件或者已确定施工进度和交付

日期；（7）物业管理方案已经

落实。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

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

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

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2.《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2017

年9月29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2018年1月3日期施行）第
四十二条：建设单位在办理商

品房预售许或者现房销售备案

前，应当按照划定的物业管理

区域，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
业服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提供前期物业服务。

个人 申请-受理-网签-备案-办结 房管所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所



6
建设工程招

标文件备案

《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06年6月1日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第89号令）第

十九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

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

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
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

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
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2.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办法》（2003年3

月1日实施）第二十六条：依法
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在发

出招标文件五个工作日之前，

应当将招标文件报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备案。

法人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

息县建设
工程招投

标管理办

公室

3日 3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7

建设工程招

投标情况报

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主席令第21号）第四

十七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

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
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

况的书面报告。”（2）《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

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
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

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

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
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3)《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
部令第89号）第四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

程，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

之日起15日内，向工程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施工招标投

标情况的书面报告。”（4）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办法第四十八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

报告。”(5)《工程建设项目施

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

第30号）第六十五条：“依法
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招

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
面报告。”

法人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

息县建设

工程招投

标管理办

公室

3日 3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8

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

279号，2017年10月7日予以修

改）第四十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

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

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
2号，2009年10月19日予以修

改）第四条：建设单位应当自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

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

案机关）备案。

法人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一 、申请:建设单
位通过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下载“河

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证书”一式三份进行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受理：窗口接收申请材料。三、审

查：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材料齐全

后，签署文件收讫，发“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的，补充齐全后重新申请。四
、决定：5个工作日内由备案机关负责人作

出准予备案的决定，签发备案证书。五、送

达：窗口领取备案证书。

息县建设

工程质量

监督站

3日 3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监督站



9
公租房租金

收缴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
四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共租赁住

房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建设（住
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

作。第七条：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具体条件由直辖市和市、县级

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
会公布。第八条：申请人应当

根据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的规定，提交申请

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齐全的，市、县级人民政

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
证；……。第九条：市、县级

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第十条：对登记为轮候对象的

申请人，应当在轮候期内安排

公共租赁住房……第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确定后，市
、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

部门应当制定配租方案并向社

会公布……第十三条：对复审

通过的轮候对象，市、县级人
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以

采取综合评分、随机摇号等方

式，确定配租对象与配租排序

。第十四条：配租对象与配租
排序确定后应当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配租对象选择公共

租赁住房后，公共租赁住房所

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
与配租对象应当签订书面租赁

个人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一 、申请:建设单

位通过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下载“河

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证书”一式三份进行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受理：窗口接收申请材料。三、审

查：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材料齐全
后，签署文件收讫，发“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的，补充齐全后重新申请。四

、决定：5个工作日内由备案机关负责人作

出准予备案的决定，签发备案证书。五、送
达：窗口领取备案证书。

住房办 5日 5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13839717671                               投诉机关: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15937615687

受理地址：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办


